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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技术联盟、产品异质性与环境税政策选择

———基于政府承诺与政府不承诺的博弈研究

李香菊，赵　娜，李　康

摘　要：借助一个双寡头博弈模型，本文分析了政府不同的环境税政策及企业的环保技术合作方式对企业

的污染控制率、环境税率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污染物边际损害程度增加的情况下，最优环境

税率呈增加态势。当边际损害程度超过一个临界值时，环境税率逐渐收敛于一个值。最优社会福利及污染控制

率与最优环境税率负相关。因此，在产品完全异质时，为了实现社会福利及企业污染控制率最大化，政府应实

行不承诺的环境税政策并鼓励企业ＲＪＶ合作。而产品同质性较大时，承诺的环境税政策及鼓励企业的ＲＪＶ合作

是政府的最优选择。最后，在借助ＯＥＣＤ部分国家环境税率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环境税改革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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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环境税改革时间表明晰 明年出台几无悬念，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ｒｅｆｏｒｍ．ｏｒｇ．ｃ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ｒｉｃｅ／ｎｅｗｓ／２０１４１１／

ｔ２０１４１１２４＿２１２４７９．ｈｔｍ。

②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参见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５－０６／１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８７７８６３．ｈｔｍ。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将目前的排污费改为环境保护税①。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０
日，《环境保护税法 （征求意见稿）》由国务院法制办发布，明确了环保税的主要征税对象、税率及计
税方法等②。环境税实施后，企业将不断内部化其污染排放成本。Ｂａｒｎｅｔｔ［１］认为：在利润最大化的生
产目标下企业将会有以下两种决策选择：一种是减少对污染产品投入以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另一种
是选择加大研发投入，加强环境技术创新管理，进而降低污染排放。最优环境税率的制定标准应该是
引导企业选择社会最优的产出和污染排放。如果环境税率设置不合理的话，就会打击企业加大排污技
术研发的积极性，进而影响社会福利水平及企业利润的增加。因此，在不打击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积极
性的情况下，设置合理的环境税税率成为当前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能否实现绿色发展转型
成功及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关键环节。

一、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环境税的理论研究早期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和垄断市场两个市场结构下，Ｂａｒｎｅｔｔ［１］

在垄断市场结构下将最优和次优庇古税做了详细分析。随后Ｌｅｖｉｎ［２］，Ｒｅｑｕａｔｅ［３］和Ｓｉｍｐｓｏｎ［４］将市场
结构扩展到了寡头市场。Ｌｅｖｉｎ［２］在双寡头市场中采用比较静态方法分析了排污税效应，Ｒｅｑｕａｔｅ［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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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ｍｐｓｏｎ［４］、Ｋａｔｓｏｕｌａｃｏｓ［５］等先后也有类似研究。但是他们的研究既没有考虑政府政策的动态一致

性，也没有考虑企业的技术创新。Ｐｅｔｒａｋｉｓ等［６］比较了垄断市场中政府承诺与不承诺情况下最优环境

税率、社会福利及企业排污水平，认为政府承诺下的最优环境税率及社会福利较高，而排污水平较

低。Ｐｏｙａｇｅ－Ｔｈｅｏｔｏｋｙ［７］将Ｐｅｔｒａｋｉｓ等的研究扩展到差异化产品情形下，研究显示，当产品异质性较

高时，政府承诺的最优环境税比政府不承诺的最优环境税率低，而减排率与社会福利却较高。Ｐｏｙａ－

ｇｏ－Ｔｈｅｏｔｏｋｙ［８］还将政府不承诺与企业的Ｒ＆Ｄ创新溢出纳入分析框架，分析了企业环保Ｒ＆Ｄ创新竞

争和卡特尔两种情况下的社会福利、环保Ｒ＆Ｄ创新程度及企业利润。Ｏｕｃｈｉｄａ［９］在双寡头竞争和政

府不承诺的框架内建立一个包含企业和政府的三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环境税对社会福利及企业利润

的影响，认为当环境损害大，环境Ｒ＆Ｄ成本很小时，Ｒ＆Ｄ竞争情况下的社会福利最大；如果环境

损害大、环境Ｒ＆Ｄ成本很高，那么ＲＪＶ卡特尔情况下的社会福利最大。

目前国内对企业Ｒ＆Ｄ创新和环境税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政府承诺下的最优环境税率问题上。柳

剑平等［１０］构建了一个博弈模型，对含税收和补贴的Ｒ＆Ｄ活动进行分析，认为当Ｒ＆Ｄ溢出程度较高

时，应对企业的产出和Ｒ＆Ｄ投入进行补贴；而溢出程度较低时，对Ｒ＆Ｄ投入征税，而对产出进行

补贴。汤长安等［１１］分析了不同技术联盟组织形式下的最优环境税率和环境补贴，认为对环保Ｒ＆Ｄ

补贴还是征税是由污染的环境边际损害程度及环保Ｒ＆Ｄ创新的溢出程度决定的。

毋庸置疑，前期研究为我们深刻理解环境税与企业环保Ｒ＆Ｄ投入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

础。然而，现有研究成果大多是基于政府承诺的视角，而忽略了政府不承诺下排污企业环保Ｒ＆Ｄ合

作方式与环境税关系的研究。由于排污企业的环保Ｒ＆Ｄ投资周期一般较长而产出调整周期较短，投

资者面临的风险主要是政府在期初制定环境税税率或者优惠政策后，继任政府不遵守承诺，变动税率

或者税收优惠政策。因此政府对环境税率承诺的有效程度将会直接影响排污企业环保Ｒ＆Ｄ投资及对

未来税率和优惠政策的预期。

基于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将环境税税率与排污企业环保Ｒ＆Ｄ投入溢出纳入到一

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从理论层面对比政府承诺与政府不承诺下的最优环境税率、社会福利水平及企

业利润的差异，指出环境税政策改革过程中需要的一些配套措施。

二、理论模型设定及求解

（一）模型设定

假设经济系统中有制定环境税的政府和进行环保Ｒ＆Ｄ投资的两家排污企业。借鉴Ｄｉｘｉｔ［１２］的方

法，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函数是线性可加的，表达式为：Ｕ ＝ｕ（ｑｉ，ｑｊ）＋ｍ，其中ｍ是获得的货币效用；

ｕ（ｑｉ，ｑｊ）＝ａ（ｑｉ＋ｑｊ）－
ｑ２ｉ ＋２θｑｉｑｊ＋ｑ

２
ｊ

２
表示消费商品获得的效用，ｑｉ、ｑｊ分别是企业ｉ和企业ｊ的产

出，ａ＞０，ｉ，ｊ＝１，２，但是ｉ≠ｊ，θ∈ （０，１）＊ 表示产品的异质性，当θ→０时，说明市场中两种产品

的替代性较弱；当θ→１时，说明市场中两种产品的替代性较强。根据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原理，推导出

反需求函数方程为：ｐ＝ａ－Ｑ，其中Ｑ＝ｑｉ＋θｑｊ。

采用ＤＡｓｐｒｅｍｏｎｔ等［１３］以及Ｋａｍｉｅｎ等［１４］的模型设定，企业１和企业２的生产总成本为：ｃ（ｑ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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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θ＜０表示产品互补，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ｚｉ）＝ｃｑｉ＋
γｚ２ｉ
２
，其中ｃ为企业ｉ生产单位产品的成本，γ

ｚ２ｉ
２
为环保Ｒ＆Ｄ投资成本，因此反映了环保

Ｒ＆Ｄ投入的报酬递减性。γ表示企业排污技术的创新效率，γ＞０，γ越小意味着企业的创新效率越强。

ｚｉ为企业ｉ的污染控制率，代表了单位产品排污量的下降幅度。βｚｊ为企业ｊ减排创新后对企业ｉ的污染
控制率的影响，其中β为ｊ企业环境减排创新的溢出系数，０≤β≤１。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这里只考虑
溢出对称和研发成果对称，即：ｚｉ＝ｚｊ，βｉ＝βｊ ＝β，因此企业ｉ的单位产品污染物排污量为ｅｉ（ｑｉ，ｚｉ）＝
ｑｉ－ｚｉ－βｚｊ。

企业采用的生产技术为污染型技术，污染排放造成的环境损害为Ｄ，Ｄ＝ｄ２Ｅ
２，且Ｄ′＞０，Ｄ″＞

０，也就是说，污染物对环境的边际损害随着污染量的增加而增大。其中Ｅ＝ｅｉ＋ｅｊ，ｄ表示环境边际
损害程度。ｄ越大，说明污染物排放对环境损害的程度越高。为了保证模型内点解的存在，假设ｄ＞
１
２
。企业ｉ的利润函数为：

πｉ ＝ （ａ－ｑｉ－θｑｊ）ｑｉ－ｔ（ｑｉ－ｚｉ－βｚｊ）－（ｃｑｉ＋
γｚ２ｉ
２
）

政府得益用社会福利来衡量，社会福利是消费者商品效用函数减去减排成本与环境损害。因此社
会福利ＳＷ 表示为：

ＳＷ ＝ｕ（ｑｉ，ｑｊ）－
γｚ２ｉ
２ －

γｚ２ｊ
２ －Ｄ

企业和政府展开一个三阶段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如果政府在制定环境税率后信守承诺，企业相
信自己在投入环保Ｒ＆Ｄ后政府不会改变税率和税收优惠条件，则政府先行动，企业后行动；二者的
博弈时序如下：在博弈的第一阶段，政府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选择最优环境税率；第二阶段，企
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选择环保Ｒ＆Ｄ投资方式确定最优污染控制率；企业Ｒ＆Ｄ投资合作意味着研
发阶段合作、产品市场产量竞争，因此在第三阶段，企业ｉ和企业ｊ进行古诺竞争确定最优产量。
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条件下，一方面，政府的承诺能力有限，另一方面，企业的环保技术投资周期

较长；企业面临的风险是在一个投资周期内政府违背承诺，改变环境税率和优惠政策，从而直接影响
企业对未来投资的预期。此时企业先行动，政府后行动，二者的博弈时序如下：在博弈的第一阶段，
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选择环保Ｒ＆Ｄ投资方式确定最优污染控制率；第二阶段，政府以社会福利
最大化为目标选择最优环境税率；第三阶段，企业１和企业２进行古诺竞争确定最优产量。这两种情
况下的博弈时序分别如图１、图２所示。

图１　政府不承诺下三阶段博弈

图２　政府承诺下三阶段博弈

企业环保技术联盟分为四种情况：环保Ｒ＆Ｄ竞争、环保Ｒ＆Ｄ卡特尔、环保ＲＪＶ竞争和环保

ＲＪＶ合作。其中环保ＲＪＶ竞争是溢出系数β＝１时的Ｒ＆Ｄ竞争，环保ＲＪＶ合作是溢出系数β＝１时

的Ｒ＆Ｄ卡特尔。为便于研究，只考虑企业环保ＲＪＶ竞争和环保ＲＪＶ合作。两类ＲＪＶ投资的本质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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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是：ＲＪＶ合作的目标是合作行业的总利润最大化；ＲＪＶ竞争目标是企业各自利润最大化。为了区
分，这里分别用下标１、２、３、４表示政府不承诺下ＲＪＶ竞争、政府承诺下ＲＪＶ竞争、政府不承诺
下ＲＪＶ合作及政府承诺下ＲＪＶ合作。

（二）ＲＪＶ竞争方式下政府环境税政策选择模型求解

１．政府不承诺政策下环境税率及污染控制率求解。由于该博弈是完美信息博弈，因此使用逆向
归纳法求解。先考虑第三阶段，企业选择最优产量以最大化其利润。销售收益和税收成本为企业利润
函数的两个组成部分。因此，利润最大化问题可概括为：

ｍａｘ：πｉ ＝ （ａ－ｑｉ－θｑｊ）ｑｉ－ｔｉ（ｑｉ－ｚｉ－ｚｊ）－（ｃｑｉ＋
γｚ２ｉ
２
） （１）

由于 
２πｉ
ｑ２ｉ

＝ 
２πｊ
ｑ２ｊ

＝－２＜０，因而最大化问题的二阶条件得以满足，根据（１）求出每个企业的最

优均衡产量为：

ｑｉ＝
Ａ－ｔｉ
２＋θ

（２）

其中，Ａ＝ａ－ｃ，将（２）代入（１）得出每个企业均衡利润为：

πｉ ＝ｑ２ｉ ＋ｔｉ（ｚｉ＋ｚｊ）－
γｚ２ｉ
２

（３）

第二阶段，政府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情况下选择最优环境税率，同时预期企业在第三阶段的产
量，社会福利函数为：

ＳＷ ＝ｕ（ｑｉ，ｑｊ）－
γｚ２ｉ
２ －

γｚ２ｊ
２ －Ｄ＝ａ

（ｑｉ＋ｑｊ）－
ｑ２ｉ ＋２θｑｉｑｊ＋ｑ

２
ｊ

２ －ｃ（ｑｉ＋ｑｊ）－
ｄ
２Ｅ

２－
γ（ｚ２ｉ ＋ｚ

２
ｊ）

２
由均衡的对称性，可以得出ｑｉ＝ｑｊ ＝ｑ１

整理后得：ＳＷ ＝２Ａｑｉ－（１＋θ）ｑ２ｉ －
ｄ
２
（２ｑｉ－２（ｚｉ＋ｚｊ））２－

γ（ｚ２ｉ ＋ｚ
２
ｊ）

２
（４）

为了得到最大化福利水平，将（４）式进行对ｔ的一阶导数，整理可得：

２［Ａ－ｑｉ（１＋θ）－２ｄ（ｑｉ－（ｚｉ＋ｚｊ））］
ｄｑｉ
ｄｔｉ

＝０，由于ｄｑｉｄｔｉ
＝ －１
２＋θ

，因此，最优环境税率为：

ｔｉ＝
Ａ（２ｄ－１）－２ｄ（２＋θ）（ｚｉ＋ｚｊ）

２ｄ＋１＋θ
（５）

从（５）式容易发现：ｔ１
ｚｉ

＝ ｔ１ｚｊ
＝－２ｄ

（２＋θ）
２ｄ＋１＋θ ＜０，即企业的污染控制率越高，环境税率越低。

将（５）分别代入（２）和（３），最优产量为ｑｉ＝
Ａ＋２ｄ（ｚｉ＋ｚｊ）
２ｄ＋１＋θ

（６）

企业最优利润为：πｉ ＝
［Ａ＋２ｄ（ｚｉ＋ｚｊ）］２
（２ｄ＋１＋θ）２

＋Ａ
（２ｄ－１）－２ｄ（２＋θ）（ｚｉ＋ｚｊ）

２ｄ＋１＋θ
（ｚｉ＋ｚｊ）－

γｚ２ｉ
２
（７）

下面考虑第一阶段，两个企业在预期到政府的环境税率后选择各自的环保Ｒ＆Ｄ创新投资，假设
企业在该阶段的Ｒ＆Ｄ创新投资形式为竞争，因此求各自利润最大化：即

πｉ
ｚｉ

＝ πｊｚｊ
＝０ （８）

由（７）和（８）式容易得到企业最优的污染控制率为：

ｚｉ＝ｚｊ ＝ｚ１ ＝
［（２ｄ－１）（２ｄ＋１＋θ）＋４ｄ］Ａ

（２ｄ＋１＋θ）（１６ｄ＋８ｄθ＋２γｄ＋θγ＋γ）－１６ｄ２
（９）

将 （９）代入 （５）求得企业最优环境税率为：

ｔｉ＝ｔｊ ＝ｔ１ ＝
［（２ｄ－１）（８ｄ＋４ｄθ＋２γｄ＋θγ＋γ）－１６ｄ２］Ａ
（２ｄ＋１＋θ）（１６ｄ＋８ｄθ＋２γｄ＋θγ＋γ）－１６ｄ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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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政府承诺政策下环境税率及污染控制率求解。政府承诺下企业最优产量与政府不承诺的情况

是相同的，即：ｑｉ＝
Ａ－ｔｉ
２＋θ

。

考虑第二阶段，企业选择减排水平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对 （３）求一阶条件，可得最优污染控
制率为：

ｚｉ＝
ｔｉ
γ

（１１）

将（２）和（１１）带入（３），得企业利润函数：πｉ ＝ （
Ａ－ｔｉ
２＋θ

）２＋
２ｔ２ｉ
γ －

ｔ２ｉ
２γ

第一阶段，政府通过选择环境税水平，最大化社会福利，将（２）和（１１）带入（４），将式（４）求环境税
一阶导，整理可得：

ｔｉ＝ｔｊ ＝ｔ２ ＝
［－γ２＋２ｄγ（４＋γ＋２θ）］Ａ

２ｄ（４＋γ＋２θ）２＋γ２（１＋θ）＋γ（２＋θ）２
（１２）

将（１２）带入（１１），得企业最优污染控制率为：

ｚｉ＝ｚｊ ＝ｚ２ ＝
［－γ＋２ｄ（４＋γ＋２θ）］Ａ

２ｄ（４＋γ＋２θ）２＋γ２（１＋θ）＋γ（２＋θ）２
（１３）

（三）ＲＪＶ合作方式下政府环境税政策选择模型求解

１．政府不承诺政策下环境税率及污染控制率求解。由于污染行业环保ＲＪＶ合作目标是行业利润

最大化，设联合利润为∑π＝πｉ＋πｊ。同样采用逆向归纳法对这三个阶段分析，因为两种情形下的
双寡头在产品市场上都采用竞争行为，因此第三阶段和第二阶段所确定的最优环境税率、最优产量和
最优社会福利水平与ＲＪＶ竞争相同。即：

ｔｉ＝ｔｊ ＝ｔ３ ＝
Ａ（２ｄ－１）－２ｄ（２＋θ）（ｚｉ＋ｚｊ）

２ｄ＋１＋θ
，ｑｉ＝ｑｊ ＝ｑ３ ＝

Ａ＋２ｄ（ｚｉ＋ｚｊ）
２ｄ＋１＋θ

第一阶段，两个企业在预期到政府的环境税率后选择各自的环保Ｒ＆Ｄ投资，由于企业在该阶段
的Ｒ＆Ｄ创新投资形式为合作，因此求行业利润最大化：

ｍａｘ∑π＝πｉ＋πｊ ＝２
［Ａ＋２ｄ（ｚｉ＋ｚｊ）］２
（２ｄ＋１＋θ）２

＋２Ａ
（２ｄ－１）－４ｄ（２＋θ）（ｚｉ＋ｚｊ）

２ｄ＋１＋θ
（ｚｉ＋ｚｊ）－

γｚ２ｉ
２ －

γｚ２ｊ
２

（１４）

此时：
∑π
ｚｉ

＝
∑π
ｚｊ

＝０，对（１４）分别取ｚｉ、ｚｊ的一阶条件，联立求解可得最优的污染控制率

为：ｚｉ＝ｚｊ ＝ｚ３ ＝
［２（２ｄ－１）（２ｄ＋１＋θ）＋８ｄ］Ａ

（２ｄ＋１＋θ）（３２ｄ＋１６ｄθ＋２γｄ＋θγ＋γ）－３２ｄ２
（１５）

将（１５）代入（５），得最优环境税率为：

ｔｉ＝ｔｊ ＝ｔ３ ＝
［（２ｄ－１）（１６ｄ＋８ｄθ＋２γｄ＋θγ＋γ）－３２ｄ２］Ａ
（２ｄ＋１＋θ）（３２ｄ＋１６ｄθ＋２γｄ＋θγ＋γ）－３２ｄ２

２．政府承诺政策下环境税率及污染控制率求解。由于ＲＪＶ合作与ＲＪＶ竞争的差异是ＲＪＶ合作

求企业联合利润最大化，因此第三阶段企业的最优产量与前面相同，即：ｑｉ＝
Ａ－ｔｉ
２＋θ

。

考虑第二阶段，企业选择减排水平实现联合企业利润最大化，此时企业联合利润为：

ｍａｘ∑π＝πｉ＋πｊ ＝ｑ２ｉ ＋ｔｉ（ｚｉ＋ｚｊ）－
γｚ２ｉ
２ ＋ｑ

２
ｊ＋ｔｊ（ｚｉ＋ｚｊ）－

γｚ２ｊ
２

（１６）

对 （１６）分别取ｚｉ、ｚｊ的一阶条件，可得最优污染控制率为：

ｚｉ＝
２ｔｉ
γ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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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政府通过选择环境税水平，最大化社会福利，将 （２）和 （１７）代入 （４），并对式
（４）求环境税一阶导，可得政府社会福利最大化水平下的最优环境税率为：

ｔｉ＝ｔｊ ＝ｔ４ ＝
［－γ２＋２ｄγ（８＋γ＋４θ）］Ａ

２ｄ（８＋γ＋４θ）２＋γ２（１＋θ）＋γ（２＋θ）２
（１８）

将 （１８）带入 （１７），得企业最优污染控制率为：

ｚｉ＝ｚｊ ＝ｚ４ ＝
２ｔ４
γ ＝ ２［－γ＋２ｄ（８＋γ＋４θ）］Ａ

２ｄ（８＋γ＋４θ）２＋γ２（１＋θ）＋γ（２＋θ）２
（１９）

将政府承诺与不承诺下的ＲＪＶ竞争和ＲＪＶ合作四种情形下的社会福利、最优环境税率、企业污
染控制率及利润结果总结如表１所示。

表１　四种情况下的企业单位产品污染控制率、最优环境税率及政府社会福利

政府不承诺 政府承诺

ＲＪＶ
竞争

ｚ１ ＝
［（２ｄ－１）（２ｄ＋１＋θ）＋４ｄ］Ａ

（２ｄ＋１＋θ）（１６ｄ＋８ｄθ＋２γｄ＋θγ＋γ）－１６ｄ２

ｔ１ ＝
［（２ｄ－１）（８ｄ＋４ｄθ＋２γｄ＋θγ＋γ）－１６ｄ２］Ａ
（２ｄ＋１＋θ）（１６ｄ＋８ｄθ＋２γｄ＋θγ＋γ）－１６ｄ２

ｑ１ ＝Ａ－ｔ１２＋θ

ｓｗ１ ＝２Ａｑ１－（１＋θ）ｑ２１－２ｄ（ｑ１－２ｚ１）２－γｚ
２
１

ｚ２ ＝
［－γ＋２ｄ（４＋γ＋２θ）］Ａ

２ｄ（４＋γ＋２θ）２＋γ２（１＋θ）＋γ（２＋θ）２

ｔ２ ＝
［－γ２＋２ｄγ（４＋γ＋２θ）］Ａ

２ｄ（４＋γ＋２θ）２＋γ２（１＋θ）＋γ（２＋θ）２

ｑ２ ＝Ａ－ｔ２２＋θ

ｓｗ２ ＝２Ａｑ２－（１＋θ）ｑ２２－２ｄ（ｑ２－２ｚ２）２－γｚ
２
２

ＲＪＶ
合作

ｚ３ ＝
［２（２ｄ－１）（２ｄ＋１＋θ）＋８ｄ］Ａ

（２ｄ＋１＋θ）（３２ｄ＋１６ｄθ＋２γｄ＋θγ＋γ）－３２ｄ２

ｔ３ ＝
［（２ｄ－１）（１６ｄ＋８ｄθ＋２γｄ＋θγ＋γ）－３２ｄ２］Ａ
（２ｄ＋１＋θ）（３２ｄ＋１６ｄθ＋２γｄ＋θγ＋γ）－３２ｄ２

ｑ３ ＝Ａ－ｔ３２＋θ

ｓｗ３ ＝２Ａｑ３－（１＋θ）ｑ２３－２ｄ（ｑ３－２ｚ３）２－γｚ
２
３

ｚ４ ＝ ２［－γ＋２ｄ（８＋γ＋４θ）］Ａ
２ｄ（８＋γ＋４θ）２＋γ２（１＋θ）＋γ（２＋θ）２

ｔ４ ＝
［－γ２＋２ｄγ（８＋γ＋４θ）］Ａ

２ｄ（８＋γ＋４θ）２＋γ２（１＋θ）＋γ（２＋θ）２

ｑ４ ＝Ａ－ｔ４２＋θ

ｓｗ４ ＝２Ａｑ４－（１＋θ）ｑ２４－２ｄ（ｑ４－２ｚ４）２－γｚ
２
４

三、企业创新效率固定时各种政策下变量的比较分析

本部分将分析在创新效率γ＝１时四种环境税政策下产品异质性及边际损害程度与社会福利、企
业污染控制率及最优环境税率的关系。
由于从表１不易求得最优环境税率、社会福利、企业污染控制率随环境损害程度及产品异质性变

化的直观表达式，本文选取四种产品异质程度：（１）产品同质 （θ＝１），（２）产品异质性较小 （θ＝
０．８），（３）产品异质性较大 （θ＝０．３），（４）产品异质性极大 （θ＝０．０１），并选择Ａ＝ａ－ｃ＝１首先模
拟四种状态下环境税率的变化趋势，然后将环境税率差值、社会福利差值及企业污染控制率差值进行
模拟。模拟结果如图３、图４和图５所示，并将图３至图５的比较结果总结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不同θ与ｄ关系下四种政策的企业污染控制率、社会福利及最优环境税率对比

θ，ｄ的取值 企业污染控制率对比 社会福利对比 最优环境税率对比

θ＝１，ｄ＝８　 ｚ１＜ｚ３＜ｚ２＜ｚ４ ｓｗ１＜ｓｗ３＜ｓｗ２＜ｓｗ４ ｔ４＜ｔ２＜ｔ３＜ｔ１
θ＝０．８，ｄ＝８　 ｚ１＜ｚ３＜ｚ２＜ｚ４ ｓｗ１＜ｓｗ３＜ｓｗ２＜ｓｗ４ ｔ４＜ｔ２＜ｔ３＜ｔ１
θ＝０．３，ｄ＝８　 ｚ１＜ｚ３＜ｚ２＜ｚ４ ｓｗ１＜ｓｗ２＜ｓｗ３＜ｓｗ４ ｔ４＜ｔ３＜ｔ２＜ｔ１
θ＝０．０１，ｄ＝８　 ｚ２＜ｚ１＜ｚ４＜ｚ３ ｓｗ２＜ｓｗ１＜ｓｗ４＜ｓｗ３ ｔ３＜ｔ４＜ｔ１＜ｔ２

图３ （ａ）、（ｂ）、（ｃ）、（ｄ）分别是θ＝０．０１、θ＝０．３、θ＝０．８、θ＝１时的情形，从图中可以观测
到只要污染物的边际损害程度小于临界值，环境税率就随着污染强度的增加而递增。在边际损害程度
超越临界值时，环境税率收敛于某一个值。此时，环境税不能发挥污染治理效应，需要依靠政府控制

９７李香菊，等：环保技术联盟、产品异质性与环境税政策选择———基于政府承诺与政府不承诺的博弈研究



图３　不同产品异质性及环境税政策下的最优环境税率变化趋势

图４　四种政策下社会福利之间对比

０８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图５　四种政策下企业污染控制率之间对比

污染物排放总量。在政府承诺的情况下最优环境税率一直大于零；而政府不承诺时ｄ与θ满足一定条

件，即：在ｄ≥４＋θ＋ ９θ２＋２０θ＋槡 ２０
４＋８θ

（ＲＪＶ竞争）、ｄ≥８＋３θ＋ ２５θ２＋６８θ＋槡 ６８
４＋１６θ

（ＲＪＶ合作）

时，最 优 环 境 税 率 大 于 零， 反 之 当 ｄ ＜ ４＋θ＋ ９θ２＋２０θ＋槡 ２０
４＋８θ

（ＲＪＶ 竞 争 ）、ｄ ＜

８＋３θ＋ ２５θ２＋６８θ＋槡 ６８
４＋１６θ

（ＲＪＶ合作）时，最优环境税率为负。一般来说，如果环境税率小于零，

该环境规制政策称为Ｒ＆Ｄ环保补贴率。以上结论可以总结于以下命题中：
命题１：在产品异质性给定的情况下，当污染物边际损害程度小于临界值时，环境税率与污染物

边际损害程度正相关；当污染物边际损害程度大于临界值时，环境税处于失灵状态，政府需要控制污
染物排放总量。政府承诺的情况下最优环境税率是正的；而政府不承诺时最优环境税率的符号是不定
的，在环境边际损害程度较小情况下，最优环境税率为负，反之则为正。

由于环境补贴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因此笔者将只分析边际损害程度较大时＊的最优环境税率、
污染控制率及社会福利水平。

由表２可以看到，当θ＝１、０．８、０．３时，政府承诺下ＲＪＶ合作的最优环境税率最低，而政府不
承诺下ＲＪＶ竞争的最优环境税率最高。当θ＝０．０１时，政府不承诺下ＲＪＶ合作的最优环境税率最低，
而政府承诺下ＲＪＶ竞争的最优环境税率最高。背后的经济学解释如下：其一，政府不承诺的情况下，

１８李香菊，等：环保技术联盟、产品异质性与环境税政策选择———基于政府承诺与政府不承诺的博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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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存在一个策略性动机：过度增加环保技术的创新投入引导政府征收较低的环境税率，而这一动机
在政府承诺情况下是不存在的，故而政府不承诺下的较多创新投入导致其税率小于政府承诺下的税
率。其二，一般来说，ＲＪＶ合作方式可以消除Ｒ＆Ｄ创新的外溢，企业创新的溢出程度会随着产品差
异化程度的增加而减少。因此在产品不是完全异质的情况下，与ＲＪＶ竞争方式相比，ＲＪＶ合作方式
下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较多，政府征收的环境税率就较低。在产品完全异质的情况下，ＲＪＶ竞争与

ＲＪＶ合作下Ｒ＆Ｄ创新的外溢是不存在的，税率的差异主要取决于政府承诺与不承诺。其三，企业考
虑到与其自己技术创新让其他竞争对手受益，不如让竞争对手去创新而自己搭便车。企业的这一动机
引致较高的环境税率，并且随着产品同质性的增加而增加。由此可得命题２。
命题２：当产品差异化程度很小，政府承诺下ＲＪＶ合作的最优环境税率最低，而政府不承诺下

ＲＪＶ竞争的最优环境税率最高。当产品差异化程度很大，政府不承诺下ＲＪＶ合作的最优环境税率最
低，而政府承诺下ＲＪＶ竞争的最优环境税率最高。
表２还显示，当θ＝１、０．８、０．３时，政府承诺下ＲＪＶ合作的社会福利及污染控制率最高，而政

府不承诺下ＲＪＶ竞争的社会福利及污染控制率最低。当θ＝０．０１时，政府不承诺下ＲＪＶ合作的社会
福利及污染控制率最高，而政府承诺下ＲＪＶ竞争的社会福利及污染控制率最低。
经济学解释如下：社会福利包括企业利润、消费者剩余、环境税及污染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对环境

造成的损害四部分。除了污染物排放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与社会福利和企业污染控制率负相关外，其余
均是正相关。
当产品趋于完全同质、政府采用承诺的环境税政策、企业选择ＲＪＶ合作时，环境税率最低。这

是因为企业为了追求较低的环境税率创建了排污技术研发中心，提高了污染控制率，减少了污染物排
放强度，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超过了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引起社会福利最
大。在政府采用不承诺的环境税政策及企业选择ＲＪＶ竞争时，环境税率最高。这是因为企业考虑到
政府的环境税政策具有不确定性及ＲＪＶ竞争会引起竞争对手搭便车，不会选择减排技术的创新，污
染物对环境的损害不断增加，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及环境税持续下降。
当产品趋于完全异质、政府采用不承诺的环境税政策、企业选择ＲＪＶ合作时，环境税率最低。

这是因为企业考虑到政府环境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及产品的完全异质性，竞争对手难以搭便车，便会大
量投资环保技术创新，污染控制率及社会福利最大。在政府采用承诺的环境税政策及企业选择ＲＪＶ
竞争时，环境税率最高。企业考虑到技术创新成本较高，独立的技术创新难以进行，此时污染控制率
较低，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上升，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及环境税均下降。由以上分析，可以
得到命题３和命题４。
命题３：当产品趋于同质时，政府承诺下ＲＪＶ合作的社会福利及污染控制率最高，而政府不承诺

下ＲＪＶ竞争的社会福利及污染控制率最低。当产品趋于异质时，政府不承诺下ＲＪＶ合作的社会福利
及污染控制率最高，而政府承诺下ＲＪＶ竞争的社会福利及污染控制率最低。
命题４：较高 （低）环境税率引起较低 （高）的社会福利和污染控制率。

四、ＯＥＣＤ主要国家环境税税率经验借鉴及启示

ＯＥＣＤ国家从１９９０年代开始实行环境税改革，并已形成相对完整的环境税体系。根据欧盟统计
局分类，环境税包括能源税、交通税、污染税和资源税［１５］。限于篇幅，下面主要介绍比较具有代表
性的德国、丹麦及芬兰环境税税率经验。

（一）ＯＥＣＤ主要国家环境税税率经验

１．德国环境税适用税率。德国全面性、系统性的环境税改革始于１９９９年，环境税征收范围较为
广泛，税率采用从量征收，具体税率如表３、表４所示。根据表３和表４的税率变化趋势可以总结出
德国环境税率设计中的一些规律。第一，在同一个年度，重污染能源对应的税率较高，税率的设计能

２８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反映出产品的环境负外部性。比如与无铅汽油相比，交通柴油的税率较低。此外，同一类型的能源用
途不一样，税额也会不同。比如作为供热燃料使用的能源税率普遍低于作为动力燃料使用的能源。第
二，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期间，无铅汽油和交通柴油的税率逐年增加，第一年每千升增加３０欧元，随后的
四年间每年每千升增加３１欧元。重质燃料油税率每两年提高一次，连续提高了两次。另外，德国政
府还对天然气和液化气税率做了预测，不同时间设定了不同税率。第三，工业用电和家庭用电的能源
税率从１９９９年开始逐年递增到２００３年，而且生产企业的工业用电的能源税率始终低于家庭用电的能
源税率。

表３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德国能源税单位税额表［１６］（Ｐ２８８）

无铅汽油（动力
燃料）欧元／千升

交通柴油（动力
燃料）欧元／千升

轻质燃料油

（供热燃料）
欧元／千升

重质燃料油

（供热燃料）
欧元／吨

煤炭

欧元／吨

家庭用电

欧元／
兆瓦小时

工业用电

欧元／
兆瓦小时

１９９９年 ５３２　 ３４８　 ６１．４　 １５．３　 ０　 ０．００２　０５　 ０．０１０　２３
２０００年 ５６２　 ３７８　 ６１．４　 １５．３　 ０　 ０．００２　５６　 ０．０１２　７８
２００１年 ５９３　 ４０９　 ６１．４　 １７．９　 ０　 ０．００３　０７　 ０．０１５　３４
２００２年 ６２４　 ４４０　 ６１．４　 １７．９　 ０　 ０．００７　０４　 ０．０１７　９０
２００３年 ６５５　 ４７１　 ６１．４　 ２５．０　 ０　 ０．０１２　３　 ０．０２０　５０
２００４年 ６５５　 ４７１　 ６１．４　 ２５．０　 ０　 ０．０１２　３　 ０．０２０　５０
２００５年 ６５５　 ４７１　 ６１．４　 ２５．０　 ０　 ０．０１２　３　 ０．０２０　５０
２００６年 ６５５　 ４７１　 ６１．４　 ２５．０　 ０　 ０．０１２　３　 ０．０２０　５０
２００７年 ６５５　 ４７１　 ６１．４　 ２５．０　 ８．４　 ０．０１２　３　 ０．０２０　５０

表４　德国液化气及天然气具体规定

能源 征税对象与方式 税额

液化气用做动力燃料使用时 １０００千克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前） １８０．３２欧元

１０００千克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 ４０９．００欧元
天然气用做动力燃料使用时 １００万瓦特时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前） １３．９０欧元

１００万瓦特时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 ３１．８０欧元

　　　　　　　　资料来源：德国司法部。

２．丹麦环境税适用税率。丹麦能源税制包含三个独立税种：以石油、天然气、煤炭及电力为税
基的普通能源税，二氧化碳税及硫税。普通能源税起始于１９７７年，其税率一直稳定增长，比如能源
税率从１９９８年的４１丹麦克朗每千兆焦耳逐步增加到２００２年的５１丹麦克朗每千兆焦耳［１７］（Ｐ１１）。为了
保证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能源税主要对家庭及没有注册缴纳增值税的企业 （比如金融机构、私人
卫生保健中心等）征收，１９９５年前，注册增值税的企业为免税对象，１９９５年起，企业用于供热用途
的能源需缴纳能源税。碳税开始于１９９２年，征税对象为居民，税率为每吨二氧化碳１３欧元，１９９３
年将征收对象扩大到企业。为了保护丹麦企业的竞争力，给予企业很多的税收减免。２００５年，二氧
化碳税率轻微下调到每吨二氧化碳１２欧元，为了保持整体税负不变，推出了能源税率调高方案。

１９９６年开征硫税，税率分为两种：产品税率及排放税率，其中产品税率为每公斤硫２．７欧元，排放
税率为每公斤硫１．３欧元。

１９９５年丹麦实行了全面的能源税制改革，其主要目的是将家庭与企业部门税率差异缩小。将企
业能源消费再次分割为３个部分：供热、轻加工＊及重加工＊＊。其中工业部门的供热与家庭及服务部
门的能源使用税率相同，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增加；对工业部门的重加工所使用的能源规定的税率最
低 （如表５所示）。

３８李香菊，等：环保技术联盟、产品异质性与环境税政策选择———基于政府承诺与政府不承诺的博弈研究

＊

＊＊

轻加工指企业将能源用于照明和办公设备。

重加工发生在能源密集型企业，比如能源用于水泥、玻璃及纸质的生产，或者用于矿物的提炼或者金属的提炼。



表５　丹麦能源税率及二氧化碳税率不同使用者及用途分类［１８］

家庭及服务部门 工业部门供热 工业部门－轻加工 工业部门－重加工

轻质燃料油 欧元／１０００升 欧元／１０００升 欧元／１０００升 欧元／１０００升

１９９６年 ２３９．２　 ２３９．２　 １８．３　 １．１
２０００年 ２６８．３　 ２６８．３　 ２４．６　 １．１
２００７年 ２８６．５　 ２８６．５　 ２４．６　 １．１
重质燃料油 欧元／吨 欧元／吨 欧元／吨 欧元／吨

１９９６年 ２６９．０　 ２６９．０　 ２１．７　 １．３
２０００年 ３０４．５　 ３０４．５　 ２９．２　 １．３
２００７年 ３２４．８　 ３２４．８　 ２９．２　 １．３
天然气 欧元／１０００立方米 欧元／１０００立方米 欧元／１０００立方米 欧元／１０００立方米

１９９６年 ３１．３　 ３１．３　 １４．９　 ０．９
２０００年 ２４４．２　 ２４４．２　 ２０．１　 ０．９
２００７年 ３０５．８　 ３０５．８　 ２０．１　 ０．９

根据电力消费的三个用途：供热用途、其他用途及工业用途，电税设置有三档：工业用途采用较
低的税率，供热用途的电税次之，其他用途的电税税率最高 （如表６所示）。

表６　丹麦对电力征收的能源税率及二氧化碳税率［１８］　　单位：欧元／兆瓦时

供热用途 其他用途 工业

１９９６年 ５７．８　 ６２．５　 ８．２
２０００年 ７６．６　 ８５．３　 １３．４
２００５年 ８０．８　 ８９．５　 ８．６

３．芬兰环境税适用税率。芬兰在１９９０年开征二氧化碳税，并且是欧洲第一个推出碳税的国家。

芬兰碳税征税对象是除了交通燃料外其他所有能源产品。碳税税率１９９０年每吨约合１．２欧元，并逐

渐增加，２００３年增加到每吨１８欧元，２００８年为每吨２０欧元。１９９７年芬兰能源税提出改革方案，并

于１９９８年实施，税率的具体变化如表７所示。从表７可以看出：工业用电的税率始终低于家庭用电

税率，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６年期间，工业用电税率为家庭用电税率的６１％。其他能源税率从１９９８年开始每

５年增加一次，而且无铅汽油税率始终高于交通柴油税率，这与德国的税率设置是一致的。

表７　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芬兰能源税单位税额表［１６］（Ｐ２８７）

无铅汽油

欧元／千升
交通柴油

欧元／千升
轻质燃料油

欧元／千升
重质燃料油

欧元／吨
煤炭

欧元／吨
天然气

欧元／千立方米
家庭用电

欧元／兆瓦小时
工业用电

欧元／兆瓦小时

１９９７　 ５１９　 ３００　 ４８．８　 ３７．２　 ２８．４　 ０．０１２　 ５．６　 ２．４
１９９８　 ５５２　 ３２６　 ５２　 ４４　 ３３．４　 ０．０１４　 ５．６　 ３．４
１９９９　 ５５２　 ３２５　 ６３．７　 ５４　 ４１．４　 ０．０１７　 ６．９　 ４．２
２０００　 ５５２　 ３２５　 ６３．７　 ５４　 ４１．４　 ０．０１７　 ６．９　 ４．２
２００１　 ５５２　 ３２５　 ６３．７　 ５４　 ４１．４　 ０．０１７　 ６．９　 ４．２
２００２　 ５５２　 ３２５　 ６３．７　 ５４　 ４１．４　 ０．０１７　 ６．９　 ４．２
２００３　 ５８１．３　 ３４３　 ６７．１　 ５６．８　 ４３．５　 ０．０１８　 ７．２　 ４．４
２００４　 ５８１．３　 ３４３　 ６７．１　 ５６．８　 ４３．５　 ０．０１８　 ７．２　 ４．４
２００５　 ５８１．３　 ３４３　 ６７．１　 ５６．８　 ４３．５　 ０．０１８　 ７．２　 ４．４
２００６　 ５８１．３　 ３４３　 ６７．１　 ５６．８　 ４３．５　 ０．０１８　 ７．３　 ４．４
２００７　 ５８７．５　 ３４６　 ７０．６　 ５９．６　 ４４．７　 ０．０１９　 ７．４　 ２．３

４８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二）ＯＥＣＤ国家环境税税率经验启示
总体来看，德国、丹麦、芬兰环境税率设计有以下四点值得借鉴：

１．环境税改革应分阶段进行，并遵循温和渐进原则，不宜过多地增加企业及民众的负担，这样

不仅能够降低立税之初所面临的阻力及难度，同时还能减少由于税负增加而引起的经济衰退风险，实

现企业和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环境税收政策的顺利执行。

２．环境税税率制定应采取预先告知、前低后高的模式。即预先告知企业税基、税率及税收优惠

政策，同时在开始时设定一个较低的税率，随后制定相应的时间表逐渐提高税率。采用此种方式不但

可以减少环境税对企业的不利冲击，而且可以给企业充分时间调整投资策略，更多地投资于污染减排

技术，进行节能投资。

３．根据产品和行业的分类采用差别税率，限制高排放企业、高污染产品的生产，同时对一些绿

色产品及从事环保生产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此举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准确的市场信号，引导企业转变

生产方式、调节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４．环境税率的设置应考虑企业的竞争力。即环境税率应采用多级税率，税率设置初始阶段应主

要针对家庭征收，依据企业从事的生产类型给予企业税收优惠，保证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随后细

分企业能源消费类型，将与家庭部门同一用途的能源规定相同税率，并根据企业生产的污染程度采用

差别税率，鼓励企业节能减排，技术创新。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常而言，政府环境税政策可以采取承诺，也可以采取不承诺来实现，企业可以进行技术创新合

作或者竞争。针对这一现象，本文在ＡＪ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环境税政策模型，对比了产品异

质条件下政府承诺与政府不承诺时最优环境税率、企业污染控制率及社会福利，并分析了德国、丹

麦、芬兰三个国家环境税率成功经验。

论文研究有四点主要发现：其一，在产品差异化程度一定的情况下，环境税率随着污染边际损害

程度的上升而上升并逐渐收敛于一个值。其二，政府环境税政策及企业的ＲＪＶ方式决定社会福利及

企业污染控制率。当产品差异度较低时，政府承诺的环境税政策及企业的ＲＪＶ合作会带来最高的社

会福利；而产品差异度极高时，政府不承诺的环境税政策及企业的ＲＪＶ合作会带来最高的社会福利。

其三，无论企业是哪种ＲＪＶ合作方式及政府环境税政策如何，社会福利与污染控制率正相关，与环

境税率负相关。其四，ＯＥＣＤ国家环境税税率设置虽然各有特点，但都遵循循序渐进、先低后高、差

别税率的原则。

就我国环境税改革问题，根据上述结论，有以下四点启示：

１．应实行差别税率。为了更好地体现环境税防治污染的作用，应根据行业及产品分类实行差别

税率，对重污染物适用较高税率，对轻污染物适用较低税率，从而为各经济主体提供准确的市场和价

格信号，更有力地调节其经济行为。另外，由于污染物的边际损害程度是随着地区的气候条件、人口

密度状况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对于同一种污染物也不一定要在全国实行相同的税率，而应根据每一种

污染物排放量对各地自然界污染程度的边际影响程度采用差别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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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环境税开征初期税率不宜过高，税率水平的设定应遵循循序渐进原则。为了减少建立新税种

所面临的阻力及由于税负增加而引起经济衰退的风险，改革初期的环境税税率水平应维持在现有的排

污费收费标准或一倍水平。再者，税率水平不宜频繁递增，而应分阶段考虑企业负担能力，根据社会

经济发展状况、地区环境质量、产业结构等因素逐步提高税率，并最终达到或超过企业污染治理成

本。

３．鉴于在产品差异化较小的情况下政府不承诺对于社会福利及企业污染控制率的不利影响，政

府应制定固定的、可预测的针对环保技术投资的环境税优惠政策。对于由于政府环境税政策的频繁变

动而给企业创新投资带来的损失应该由政府买单。同时政府可以提前为企业提供一些将来环境税政策

改革的信号：比如对什么征税、如何征税、具体税收优惠等，以引导企业正确投资。

４．鼓励企业成立专门的实验室研究减排技术并共享研究成果。由于合作研发可以减少企业创新

技术的溢出，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因此对政府而言，要根据企业的技术基础、创新成本等选

择能激励企业合作研发的政策工具，最大程度地调动企业减排技术合作研发的积极性。然而，ＲＪＶ

合作较易引起企业将合作关系由创新过程扩展到产品市场，因而政府应对企业在产品市场是否合谋进

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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